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

见》（教技函〔2019〕36 号）和《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

发<全省安全生产大检查“百日攻坚”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湘安明

电〔2022〕3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确保研究生实验安全，现就做好

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高校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示

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原则，牢固树立安全理念，

切实做好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，提高研究生实验安全意识，从源

头上防范实验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校园安全稳定。

二、各高校要把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作为研究生培养的一项

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牢。学校要建立健全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制

度，将实验室管理制度、实验安全知识编入《研究生手册》，组织

研究生收看高校实验室安全培训有关视频资料。院系要充分利用

班会、支部会等对研究生进行实验安全教育。研究生导师要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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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加强对研究生实验安全的指导，将实验安全教育列入指导内容，

确保入脑入心。学校对研究生必须进行实验室管理制度、实验安

全知识、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，并对培训情况进行考核。未

通过考核的研究生不得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。

三、我厅将于今年 8-9 月开展高校实验室安全检查“回头看”，

其中将把研究生实验安全教育情况纳入实验室安全检查的重要内

容。各高校应以迎接检查为契机，进一步排查梳理研究生实验安

全教育漏洞，确保研究生实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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